
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課後照顧班教師第一次甄選簡章 

 

一、甄選依據： 

(一)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 

(二) 桃園市公私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 

(三) 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活動實施計畫。 

二、甄選資格：應符合下列任用資格之一。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二) 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

任辦法 聘任之教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應經直轄

市、縣（市） 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

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三) 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四)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不包括保母人員。 

(五)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

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三、 招聘類別及缺額： 

(一) 招聘員額： (未達錄取標準，本校得不足額錄取) 

時段 缺額 

週一~週五 3名 

週一、週二、週三、週五 1名 

週二、週三、週四、週五 1名 

週三 5名 

*成績排序高者優先依學校需求及其意願排序安排時段 

 

          各年段週一至週五照顧時段如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低年級 12:35~17:30 12:35~17:30 12:35~17:30 15:35~17:30 12:35~17:30 

中年級 15:35~17:30 15:35~17:30 12:35~17:30 15:35~17:30 12:35~17:30 

高年級 15:35~17:30 15:35~17:30 12:35~17:30 15:35~17:30 15:35~17:30 

 

(二) 任用期間：自 112 年 8 月 30 日（三）起至 113 年 6 月 27 日（四）止。

(不含寒假) 

(三) 若經錄取老師，需配合完成各項成果，若無法配合，則可中途解聘，不得異

議。 

(四) 若開學後招生人數經學校考量得併班或停開，教師不得提出異議。 

四、 報名方式：請備妥履歷相關證件於現場報名時當面繳交。 

(一) 必備資料： 報名表(貼照片) 身分證正反影本  

         學經歷及任用資格證件影本。 

(二) 若有以下資料，請檢附： 國小教師證影本 專長項目證明影本 

                      五年內關於教學研習時數證明影本。 

(三) 以上資料如有偽（變）造者，除隨時取消應聘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五、 甄選方式： 

(一) 書面資料審查(40%)：報名資料及證件不全者，不予受理。 

(二) 面談(60%)：教學理念與實務(8~10 分鐘)。 

(三) 低排序錄取成績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 

 

 



六、 報名日期：請於 112 年 8 月４日 (五) 08︰30-10︰00，親至文山國小教務處

繳交審查之書面資料。 

七、 甄選日期時間及地點： 

(一) 甄選時間：112 年8 月 4 日(五)10：30 於創客教室進行甄選。 

(二) 參加甄選老師請 10：20 於教務處集合，預做準備；甄選時，唱名三次未

到，視同放棄，不得異議。 

八、 錄取公告及報到： 

(一) 口試後個別通知，通知錄取後請至本校教務處辦理報到。 

(二) 錄取後，若於 112 年 8 月 07 日(一)13：00 前未辦理報到者，視同放棄錄

取資格。 

 

九、聯絡方式： 

(一) 本校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 120 號。 

(二) 聯絡電話：（03）3601400 轉 211，承辦人：註冊組長王老師。 

 十、績優續聘 

在校服務期間表現優良，經學校行政人員與相關教師開會討論後，優先續聘一年，

得續聘兩次。 

十一、附件附上簡章及報名表供參。 

 

 

  



附件—報名表                         編號:112-1 課後班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後照顧班教師第一次甄選報名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請報名者以正楷詳細填寫）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相 身份證字號  性別  

 目前服務單位    

片 
通訊處 

 

 E-MAIL  

連絡電話 
(0) (H) 手機：  

（請確實填寫以便緊急連繫）    

學歴 
畢業 

學校 

□日間部 

...  

□暑期部 

.  

□夜間部 

科系 

組別 
 

 

畢業 

年月 
 

    年   

月 

證書 

字號 
 

有意願之時段 □週一~週五  

 □週一、週二、週三、週五     

 □週三                         *實際授課時段與年段由本校安排 

請依意願排序填 1.2..3 

無意願時段請留空白 

經

歴 

服務單位 職 稱 
到職 卸職 

證件名稱及字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本人保證無違反教師法第 14 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各款及第 33 條之情事或患

有開放性肺結核、法定傳染病等。否則，本人願自動辭去職務，退還貴校聘書書。 

2.本人確無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規定體格不合格之情事，否

則，自願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3.本人保證非留職停薪教師,否則無條件放棄錄取聘任資格。 

4.本人繳驗證件或影印本如有不實者，自負法律責任。 

切結（應考）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二、審查資料：（甄選單位填寫） 

項目 合格 不合格 

（―）報名表 □ □ 

（二）切結書 □ □ 

（三）身分證正反影本 □ □ 

（四）學經歷證件影本 □ □ 

（五）報考資格證明•符合應聘資格：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理教保

員。 

□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聘任辦法聘任之教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

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

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不包括保母人員。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

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結訓。 

□ □ 

（六）其它（無則免繳） 

□國小教師證影本  □專長項目證明影本  □五年內關於教學研習時數證明影本 

□ □ 

 

 

三、審查結果：（甄選單位填寫）□合格 □不合格 

 


